辐射安全许可申报材料要求


（1）申请
申报材料包括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报告、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表、环评文件、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成立文件、拟办证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放射源/射线装置明细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合格证明材料、辐射安全与防护规章制度及其他材料。涉及销售的，需提供生产厂家（进口总代理）授权书及辐射安全许可证等资质材料、分责协议；仅销售的，还需提供本单位固定工作场所证明、辐射安全管理人员社保证明等。
（2）重新申领
申报材料包括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报告、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表、环评文件或辐射安全分析报告、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成立文件、已上证及拟办证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放射源/射线装置明细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合格证明材料、辐射安全与防护规章制度及其他材料。涉及销售的，需提供生产厂家（进口总代理）授权书及辐射安全许可证等资质材料、分责协议；仅销售的，还需提供本单位固定工作场所证明、辐射安全管理人员社保证明等。
（3）延续
申报材料包括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申请报告、辐射安全许可证延续申请表、许可证有效期内的辐射安全防护工作总结、辐射监测报告、整改报告及其他材料。
（4）变更
申报材料包括辐射安全许可证变更申请报告、辐射安全许可证变更申请表、变更内容相关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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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销
申报材料包括辐射安全许可证注销申请报告、辐射安全许可证注销申请表、辐射安全许可证、注销佐证材料及其他材料。
（6）遗失补发
申报材料包括辐射安全许可证遗失补发申请报告、在四川省省级报刊上刊登的遗失公告。申请单位应于公告30日后的一个月内持公告到原发证机关申请补发。
（二）内容审查
重点审查核技术利用单位申报材料具体内容是否满足要求。申报材料内容审查要求详见表1。
表1 申报材料内容审查要求
	序号
	名称
	要求
	备注

	
1
	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报告
	简要说明申请单位概况、目前辐射安全许可证取得情况和本次许可证申请全部具体事项等信息。
	申请单位正式文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
	



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表
	（1）申请（重新申领）的填报内容均包括辐射工作单位基本情况、活动种类和范围、台账明细登记、监测仪器、报警仪器和辐射防护用品登记表、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辐射工作人员登记表共6份表格。
（2）延续申请的填报内容为许可证延续申请表共1份表格，变更申请的填报内容为许可证变更申请表共1份表格，注销申请的填报内容为许可证注销申请表共1份表格。
	


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填报后导出后盖单位公章。

	
3
	环评文件或
辐射安全分析报告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辐射安全分析报告及相关说明材料。
	申请单位可不提供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批复文件。

	
4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成立文件
	文件中需明确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及辐射安全专职管理人员及其职责，组成人员应至少包含负责人、核辐射防护负责人、辐射安全管理人员等
	[bookmark: _GoBack]申请单位正式文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5
	



已上证及拟办证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放射源/射线装置明细表
	（1）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明细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辐射活动场所名称、场所等级、核素名称、物理状态、活动种类、用途、日最大操作量、日等效操作量和年最大用量等。
（2）放射源明细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辐射活动场所名称、核素名称、类别、活动种类、活度、枚数和用途等。
（3）射线装置明细表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辐射活动场所名称、装置分类名称、类别、活动种类、数量、装置名称、规格型号、产品序列号、技术参数、生产厂家等。
	




需加盖单位公章。

	
6
	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合格证明材料
	单位辐射安全管理人员和本次申请事项涉及的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合格成绩单。
	仅从事Ⅲ类射线装置销售、使用活动的辐射工作人员，提供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和考核合格证明材料。

	




7
	



辐射安全与防护规章制度
	包括但不限于：（1）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文件；（2）辐射安全管理规定（生产、使用放射性同位素的单位应包含辐射防护与安全保卫相关内容，销售单位应包含销售管理内容）；（3）辐射工作设备操作规程（内容应包括涉及的全部辐射活动种类与范围）；（4）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5）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维护维修制度；（6）放射源与射线装置台账管理制度（包括现有实物台账、购买台账、放射性同位素领取使用台账、射线装置去向台账、销售台账等）；（7）辐射工作场所和环境辐射水
	


仅销售的单位，需提供辐射安全与防护规章制度的（1）、（2）、（4）、（6）、（9）、
（11）项。

	
	
	平监测方案；（8）监测仪表使用与校验管理制度；（9）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或培训计划）；（10）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11）辐射事故应急预案；（12）质量保证大纲和质量控制检测计划（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开展诊断和治疗的单位适用）。核技术利用单位可根据自身项目特点，在上述制度基础上，可建立适用于本单位辐射安全管理的其他制度。
	

	



8
	


许可证有效期内的辐射安全防护工作总结
	包括以下7个方面内容：（1）辐射安全许可有效期内历次许可变动情况；（2）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的运行与维护情况；（3）辐射工作人员变动及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考核情况；（4）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台账；（5）辐射安全防护制度与措施落实情况；（6）辐射安全应急管理情况；（7）辐射安全许可有效期内监管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及落实情况。
	



需加盖单位公章。

	9
	辐射监测报告
	最近一次已许可所有场所的辐射监测报告。
	/

	10
	整改报告
	辐射安全许可有效期内，落实监管部门提出辐射安全问题的整改报告。
	整改报告需加盖单位公章。

	


11
	


注销佐证材料
	不涉及场所退役的，提供报废设备去功能化处理佐证材料或去向材料，包括回收协议、转让协议或去功能化报告等。涉及场所退役的，除上述材料以外，还需上传退役环评、验收或监测的相关材料。放射源的注销申请，需在放射源回收（收贮）、转让等其他手续事项均办理完毕后才可申请注销。
	


需加盖单位公章。

	12
	变更内容相关证明材料
	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
	/

	

13
	
销售授权书、分责协议
	（1）授权书应包含授权销售的产品种类、名称、型号、参数、数量等。
（2）分责协议应包含销售过程中贮存、运输、安装、调试、维护维修等全部环节的辐射安全责任划分，明确上述环节涉及辐射活动的承担主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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